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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发中心〔2024〕16 号

长春理工大学关于开展 2024 年高等学校教

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，现将学校 2024 年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网上申请

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条件的申请者（条件要求见附件

《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 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

作的通知》），采取“网上报名”形式提出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申请，注册并按要求录入、提交信息（以下统称“申请信息”），

录入申请信息时不得空项。其中，“任教学科”应与毕业证

书上的专业名称相符。

网报地址：http://www.jszg.edu.cn

网报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5 日

二、提交材料

1.身份证【原件】（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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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核验的，可提交【复印件】）；

2.博士或硕士学位证书【原件】（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

管理信息系统”实名核验的，可提交【复印件】）；

3.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【原件】（《吉林省高等

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》）；

4.本人近期免冠正面 1 寸【彩色白底证件照 1 张】（与

“网上报名”上传照片为同一底版，格式为 JPG／JPEG，不

大于 200K，照片背面的下方用铅笔注明姓名、学校）；

5.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【原件】（在线通过“教师

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核验的，可提交【复印件】）。

6.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

培训合格证书》【原件】，原件待省里下发后，暂由教师教学

发展中心保管）。

三、体格检查

学校统一组织体检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现场确认

现场确认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21 日-25 日；

申请人请携带上述“二、提交材料”中的 1、2、3、4、

5 项，前往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现场确认。

联 系 人：闫皓

联系电话：855826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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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年高等学校
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，现将我省 2024 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网上申请

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条件的申请者（应为经高等学校确认

的任职或拟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符合《教师法》规定取得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学历要求，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

历），采取“网上报名”形式提出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，注册

并按要求录入、提交信息（以下统称“申请信息”），录入申请

信息时不得空项。其中，“任教学科”应与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

称相符。“档案号”由申请者所在高等学校（主校）教师资格认

定审核部门按规则编排并录入。

网报地址：http://www.jszg.edu.cn

网报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6 日

二、提交材料

申请人应向所在高等学校提交以下材料，学校同时将任职文

件、聘用合同、教学安排等相关材料留作备查。参加考试的人员

需缴纳考试费，依据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《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

费标准的复函》（吉发改价监联函字〔2009〕8 号），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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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每人 320 元。

（一）申请者为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需提交的材料

1.身份证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实名核

验的除外；

2.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

管理信息系统”核验的除外；

3.师范教育类本科教育阶段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实践科目

成绩单；

4.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原件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

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》)；

5.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

信息系统”核验的除外。申请者普通话应达到二级乙等水平（民

族自治地方的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应达到三级甲等水平），

汉语文教师、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等人员

应达到二级甲等水平，普通话语音课教师和口语课教师应达到一

级乙等水平；

6.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

合格证书》原件或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

证书》原件）；

7.本人近期免冠正面 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 1张（与“网上报

名”上传照片为同一底版，格式为 JPG／JPEG，不大于 200K，照

片背面下方用铅笔注明姓名、学校）。

（二）申请者为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需提交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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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身份证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实名核

验的除外；

2.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

理信息系统”核验的除外；

3.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原件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

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》)；

4.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

信息系统”核验的除外。申请者普通话应达到二级乙等水平（民

族自治地方的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应达到三级甲等水平），

汉语文教师、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等人员

应达到二级甲等水平，普通话语音课教师和口语课教师应达到一

级乙等水平；

5.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

合格证书》（含教育学、心理学考试成绩）原件或《高等学校新

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原件）；

6.本人近期免冠正面 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 1张（与“网上报

名”上传照片为同一底版，格式为 JPG／JPEG，不大于 200K，照

片背面的下方用铅笔注明姓名、学校）。

（三）申请者为博士毕业需提交的材料

1.身份证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实名核

验的除外；

2.博士学位证书原件，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

核验的除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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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原件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

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》)；

4.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（《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

合格证书》原件或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

证书》原件）；

5.本人近期免冠正面 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 1张（与“网上报

名”上传照片为同一底版，格式为 JPG／JPEG，不大于 200K，照

片背面的下方用铅笔注明姓名、学校）。

三、体格检查

高等学校在组织本校教师体检前，应将拟确定的体检医院名

称（三级甲等医院）报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办公室，同意后体检结

果方可作为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要件。

四、现场确认

（一）高等学校承办部门负责现场确认

1.确认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、有效，是否符合高等学

校教师资格认定条件；

2.确认申请人是否符合“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相一致或相近”

的要求；

3.指导申请人补正网报信息和申请材料；

4.确认本校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名单，收齐

申请材料。在线通过“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核验的，不需重

复提交申请材料；

5.协调办理现场确认其他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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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系统使用

现场确认工作应使用“确认用户”系统，可以使用同一用户

名、密码，多台计算机可以同时登录进行现场确认。

确认用户登录：https://queren.jszg.edu.cn

学校确认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

五、提交申请材料和网报信息

高等学校向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办公室提交经本校审核确认

的申请材料、网报申请信息。其中，提交的网报申请信息以 excel

数据表格形式导出打印件（按档案号由小到大进行排序，字段名

称和顺序为：档案号、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专业类别、证件

号码、任教学科、工作单位、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、最高学历、

最高学位、技术职务、普通话水平。经审核与网报申请信息一致

的，由审核人员签字并加盖高等学校人事部门公章）。申请者照

片由高等学校统一在 A4 纸上按照档案号由小到大的顺序粘贴，

最上方填写学校名称，照片下方标注姓名。

六、资格认定

我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

至 2024 年 11 月 12 日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审核程序。各高等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政策和有关要求，依法依规严格审核、认真复核，确保

录入数据准确无误。审核中发现材料不齐全的，由学校记录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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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补正；申请者有异议的，及时进行沟通对

接，做好政策解读。

（二）认真审核任教学科名称。申请的任教学科应与申请者

提交的合格学历专业名称一致。如网上填报找不到与所学专业对

应的任教学科名称，选择与所学专业最相近或相关的任教学科。

（三）录入信息不得空项。除“受委托高校意见”以外，其

他信息不得空项，均需如实录入。

（四）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网报申请信息须编排、填

写和录入“档案号”。各高等学校应认真做好编排、填写和录入

工作，确保“档案号”的唯一性、准确性。设有分校的，由主校

统一编排档案号。

1.“档案号”的含义。“档案号”是在本次高等学校教师资

格认定的审核过程中，由学校专门为通过审核的申请人编排的编

号。此“档案号”与申请人的个人人事档案编号无关；

2.“档案号”编排规则。“档案号”共 12 位，用阿拉伯数字

编排。前 2位为年份代码，用今年年号的后两位表示；第 3位至

第 7 位为学校代码；第 8 位至第 9 位为系（院）代码，从 01 开

始，中间不得断号。申请人数很少的学校，可不分系（院）编号，

这两位号码应为00；第10位至第12位为申请人的申请顺序编号，

按申请的先后顺序由小到大进行编排；

3.规范申请信息材料排序。各高等学校应按“档案号”由小

到大的顺序，将申请信息材料进行排序，提高审核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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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做好申请表存档工作。证书发放后，由高等学校人事

部门负责，将取得教师资格人员的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存入

个人人事档案。

设有分校（院）的高等学校，请主校将此通知转至分校（院）。

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办公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

9999 号吉林省政务大厅 B1 层 31 室，联系人：汪东旭，联系电话：

0431-82752924，邮箱：517799093@qq.com。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4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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